
赣财购投诉〔2024〕37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HSH2024G001
二、项目名称：江西省智慧林业一期建设项目智慧林业一体化平台及应用场景软件开发服务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航天科工(北京)空间信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12区3号楼

被投诉人：江西合胜合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红谷北大道968号绿地外滩公馆写字楼19栋406室

相关当事人1：江西省林业局本级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赣江南大道2688号

相关当事人2：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容达路7号中国电科太极信息产业园

四、基本情况

江西省智慧林业一期建设项目智慧林业一体化平台及应用场景软件开发服务采购项目（项目编号：HSH2024G001）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预算金额29978000.00元。采购公告于2024年3月29日发布，于2024年4月12日发布变更公告，于2024年4月29日发布结果公示。投诉人依法对采购结果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4年5月25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采购项目已发布中标结果，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一，主要是相关当事人2被列入滁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不具备投标资格。经查，2024年4月22日滁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滁公管罚〔2024〕2号），载明：“本机关对当事人处以本项目中标项目金额（81191169元）7‰的罚款，即568338元。当事人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缴款通知书缴纳罚款”，并在其官方网站“行政处罚及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栏目中进行公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未见存在相关当事人2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内容。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1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二，主要是相关当事人2在投标过程及日常财务管理中存在多项违规事项，明显不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经查，投诉人的事实依据1为相关当事人2在“长三角一体化滁州高教科创城产教融合发展示范区（二期）智能化工程项目”投标时，弄虚作假，骗取中标，被滁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处以罚款并被列入行政处罚及严重失信主体名单。2024年4月22日滁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滁公管罚〔2024〕2号），载明：“本机关对当事人处以本项目中标项目金额（81191169元）7‰的罚款，即568338元”。未达到“财政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库【2022】3号）第十九条第一款“较大数额罚款”的认定。

投诉人的事实依据2为相关当事人2在“皖江学院新校区一期项目智慧校园项目（二次招标）”投标中虚假应标，被取消第一中标候选人资格。经查，芜湖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8月31日公示的《投诉处理结果公告》（公管决字〔2022〕36号），认定相关当事人2因所投产品不符合《电信设备进网管理办法》要求，取消其第一中标候选人资格，公告中未见作出相关当事人2存在虚假应标的事实认定。

投诉人的事实依据3为相关当事人2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给与通报批评处分，内容为相关当事人2向合营企业借款，构成公司对外财务资助，但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被通报批评处分的包括相关当事人2及其董事长和总裁。该处分并非行政处罚。

投诉人的事实依据4为相关当事人2存在非法取得增值税进项税发票和其他涉税违法问题，多次收到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处以追缴税款行政处理及处以罚款行政处罚，并依法移送司法机关。经查，投诉人针对该事实依据仅提供了千龙网的某新闻截图，该截图内容指向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海国税稽罚〔2018〕7号），该决定书中载明相关当事人2非法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2份及其他涉税违法问题，被处以50000元罚款处罚。相关当事人2的行政处罚发生于2018年1月15日，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五）项：“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规定，本项目开标时间为2024年04月26日，该行政处罚并不影响相关当事人2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投诉人事实依据5为相关当事人2相关公司（太极信息、慧点科技）因财务管理不规范，出现多次违反《发票管理办法》的违法行为并受罚款处理。经查，太极信息与慧点科技为相关当事人2的关联公司，均系独立的公司法人。该两公司的违法行为，与本项目投诉处理无关联性。

综上，投诉人的事实依据尚不足以认定相关当事人2不具备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政府采购法》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对良好的商业信誉未作具体规定，亦未列明商业信誉的证明材料。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关于“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因违法经营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限届满的，可以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立法精神，相关当事人2投标时不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及被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情况，不应限制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参考国库司于2021年3月1日作出的“采购活动中，应当按规定査询供应商的信用记录，不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等信息的，即可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的答复意见（留言编号：5463-3654026），相关当事人2的上述违法违规行为损害其商业信誉，但不足以认定相关当事人2不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或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以及不具备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资格条件。投诉人投诉事项二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三，主要是相关当事人2未经合法授权擅用云上（江西）密码服务科技有限公司材料，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行为，被投诉人未对该事项进行回复。经查，投诉人的质疑函中共有两个质疑事项，与前述两个投诉事项一一对应。查看招标文件，载明“投标人应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查看质疑答复函，载明“另贵公司2024年5月11日补充向我公司提交了云上（江西）密码服务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因贵公司质疑函无此质疑事项，故不作答复”。

以上事实表明，投诉人质疑事项中不存在相关当事人未经授权擅用其他公司材料构成提供虚假材料的质疑事项。投诉人质疑阶段补充提供的证明（函），并非质疑函或质疑事项。据此，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三未依法进行质疑，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综上，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一、二不成立，投诉事项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上述事实依据有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二十九条第（一）、（二）项的规定，驳回投诉。采购人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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